
绵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绵 阳 市 财 政 局

绵 阳 市 科 知 局

科技城管委会军民结合办

绵市经信军民〔2016〕17号

关于印发《<绵阳市军民融合企业认定管理
办法（试行）>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县市区(园区)工业主管部门、财政局、科知局，科学城军

转民发展部，有关军工、民口配套企事业单位、民爆企业：

为切实推行《绵阳市军民融合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

行）》，根据市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精神，市经信委、市财政

局、市科知局、市科管委军民结合办联合起草了该实施细则。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绵阳市军民融合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文件



实施细则》

绵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绵阳市财政局

绵阳市科知局 科技城管委会军民结合

办

2016年1月14日



附件：

《绵阳市军民融合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

行）》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绵阳市军民

融合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文件精神，特

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申报要求。申报企业每年4月15日前向所在县市

区（园区）工业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提交下列材料：

（一）军民融合企业认定申请表和企业自评报告；

（二）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三）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一个会计年

度的财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以及

技术性收入的情况表;

（四）符合《绵阳市军民融合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第三条规定相应条件的说明材料或纸质文件、证书等（复印

件）；

（五）认定相关的其他证明材料。

第三条 初审及认定。初审工作每年4月份进行，对初审

合格的企业形成初审报告，县市区（园区）填写《XX县市

区（园区）军民融合企业认定初审汇总表》，于每年4月30日

前将初审报告、汇总表、企业申报资料报市经信委（市国防



科工办），资料装订成册（纸质文件一式两份、电子光盘一

张）。认定工作每年5月份进行，按照《绵阳市军民融合企业

认定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第四条 被认定为军民融合企业的企业实施动态管理。

按照每季一报、年度一查、三年一复审做好审查和复审工作。

每季度上报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填写《XX 年 XX 季度军民

融合企业情况统计表》；每年上报年度总结报告；每三年开

展一次复审工作，季报和年度报告是复审的重要依据。

第五条 军民融合企业资格自授牌之日起有效期为三

年，企业应在期满前三个月内提出复审申请，不提出复审申

请或复审不合格的，其军民融合企业资格到期自动失效。

第六条 被取消军民融合企业资格的，认定机构3年内不

再受理该企业的认定申请。

第七条 对首次纳入绵阳市军民融合企业目录的企业，

给予贰万元资金支持；对军民融合企业首次进入规模工业企

业统计的（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

当年给予伍万元资金补助。设立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引

导和推动我市军民融合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第八条 支持鼓励军民融合企业优先申报相关政策性资

金和项目。

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绵阳市经信委（市国防科工办）

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附件：1.《绵阳市军民融合企业认定申请表》；

2.《XX县市区（园区）军民融合企业认定初审汇总表》。

3.《XX年 XX季度军民融合企业情况统计表》；



附件1

绵阳市军民融合企业认定申请表
附件2

XX 县市区（园区）军民融合企业认定
初审汇总表

申请单位 法人代表

通信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真

申报依据和条

件
（符合哪条）

取得军品资质

情况

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编号）

保密资格（证书编号）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书编号）

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证书编号）

企业简介（含

军民融合发展

情况报告）

包括主导产品、技术优势、主要技术成果、行业地位、军品配套

能力和方向等。

主要配套军品 配套单位
配套武器系统

或合同单位

涉密可不填写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序

号
企业名称

产值 销售收入

税金
军民融合重

点产品
备注企业总

产值

军民融

合产业

产值

销售

收入

军民融合

销售收入

说明：此表由各县市区、园区工业主管部门填写，每年4月30日前上报。

附件3

XX 年 XX 季度军民融合企业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序

号
企业名称

季度产值 季度销售收入

税金

重点产品

备注
季度

总产

值

军民

融合

产值

季度

总销

售收

入

军民

融合

销售

收入

企业重

点产品

军民融

合重点

产品

绵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1月14日印

发


